关于开展寻访“最美中职生”候选人活动的通知

各系部：
为深入贯彻落实团盐委联〔2016〕22号《关于开展寻访2016年度全市“最美中学生”、“最美中职生”活动的通知》，结合我校实际，具体要求如下：

1．以系部为单位（五系部），每个系部报送一名候选人，申报材料打包后于9月10号前发至邮箱：170507663@qq.com ，联系人：黄斌斌。材料含《2016年度全市 “最美中职生”候选人推荐表》一份（见附件），20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和学习生活照一张。
2．候选人事迹主要在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科技创新、技术技能、志愿服务、热心助人、见义勇为、诚信友善、孝老爱亲、自强自立等某方面表现突出，事迹集中在2014—2016年。

以上通知希遵照执行。
附件：团盐委联〔2016〕22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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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寻访2016年度全市“最美中学生”、
“最美中职生”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团委、教育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团工委、社事局，城南新区团委、社事局，各中学中职学校团组织：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和宣传中学中职学生先进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营造促进中学中职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引导中学中职学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要求健康成长，共青团盐城市委、盐城市教育局、盐城市学生联合会决定在全市寻访一批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美中学生”和“最美中职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寻访对象

全市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

二、寻访标准

1．在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科技创新、技术技能、志愿服务、热心助人、见义勇为、诚信友善、孝老爱亲、自强自立等某方面表现突出。

2．事迹应主要集中在2014—2016年。

三、工作安排

1．校级、县级寻访评比阶段。各中学中职学校、各县（市、区）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寻访活动，推选校级、县级“最美中学生”、“最美中职生”人选。要注重“最美”典型的深度挖掘，确保事迹真实、有感染力，让广大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各中学中职学校、各县（市、区）的寻访评比工作应于9月上旬完成。

2．市级寻访评比阶段。推荐市级“最美中学生”、“最美中职生”候选名单，各县（市、区）推荐人选不少于3人（中学中职学生比例一般为2:1），市直各学校或教育集团各校区推荐人选不少于1人。候选人员推荐表及相关材料（见附件）纸质版和电子版，于9月15日前报送至团市委学少部。

主办单位将根据报送的候选人员推荐材料，综合运用资格审核、网络投票、考察走访等形式，确定市级“最美中学生”、“最美中职生”名单，并择优推荐参加全省寻访活动。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最美中学生”、“最美中职生”寻访工作是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各地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要因地制宜、精心设计，创造性地开展寻访工作，做到形式活泼、覆盖面广、影响力强，通过活动真正发现中学中职学生中的青少年典型。

2．整合力量，注重实效。要充分利用、开发校内外教育资源，使寻访工作与学校的素质教育尤其是德育工作相结合，兼收并蓄，发挥好综合效益。要充分调动广大共青团辅导员、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等方面的力量，不断提升寻访活动的实施效果。

3．注重宣传，加强引导。要用好校内外活动阵地，积极联合新闻媒体，及时发布活动阶段性成果，广泛宣传“最美中学生”、“最美中职生”的典型事迹，营造发现“最美”、争当“最美”的良好氛围，在全市青少年中全面掀起学习“最美中学生”、“最美中职生”的热潮。

联 系 人：符翔宇

联系电话：0515—86662202

电子邮箱：284253582@qq.com

地  址：世纪大道21号，市行政中心楼2202室

附件:2016年度全市“最美中职生”候选人推荐表

共青团盐城市委                   盐城市教育局
盐城市学生联合会
2016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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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全市 “最美中职生”候选人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民族
	
	照  片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校、班级
	
	

	兴趣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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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爱祖国（  ）、勤奋学习（  ）、科技创新（  ）、志愿服务（  ）、
热心助人（  ）、见义勇为（  ）、诚信友善（  ）、孝老爱亲（  ）、
自强自立（  ）、技术技能（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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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另附20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和学习生活照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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